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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防范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结合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石嘴山市范围内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
第三条  住房公积金开户的条件
（一）个体工商户准入条件：在石嘴山市办理营业执照且从业3年以上，有固定经营场所，男性未满55周岁，女性未满50周岁，且连续正常缴存社会养老保险1年以上。
（2） 灵活就业人员准入条件：拥有本市户籍，男性未满55周岁，女性未满50周岁，且连续正常缴存社会养老保险1年以上。
（三）本办法仅允许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本人缴存，禁止以单位名义为其配偶及员工多人合并开设账户。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携带所需要件（原件）就近选择管理部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个体工商户个人账户设立的要件资料：身份证（缴存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三年以上）、上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台账或参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加盖社保部门印章）、银行储蓄卡（石嘴山辖区国有银行或宁夏银行一类卡)，填写《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开户信息表》。
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账户设立的要件资料：身份证（缴存人）、石嘴山市户口簿、上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台账或参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加盖社保部门印章）、银行储蓄卡（石嘴山辖区国有银行或宁夏银行一类卡)，填写《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开户信息表》。
（二）受理（审核）。管理中心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要件资料，审核其真实性，当场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缴存的答复，并告知申请人。
（三）开户。管理中心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要件资料为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设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在管理中心的规定范围内确定缴存基数，对缴存基数超过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需提供近12个月工资储蓄卡资金流水，核实后办理。
（四）汇缴。管理中心每月从银行账户中划转住房公积金款额到指定账户并登记记账，生成相应记账凭证。在缴存期间，不得无故停缴,因账户余额不足造成欠缴，管理中心不办理补缴手续。
第五条  住房公积金的提取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后，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按照《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及提取相关规定执行。无公积金贷款并停缴住房公积金的，可携带身份证办理账户封存手续，账户封存满半年后可持身份证办理销户提取，销户后不得再次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名义设立个人账户。
第六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申请贷款的额度、期限和利率、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所需资料、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流程及办理时限等按照《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及贷款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管理
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申请贷款的担保方式，除用所购房屋做抵押外，还应由担保公司或本人提供的保证人进行担保。
申请贷款后对符合条件的可办理“月对冲还贷登记”业务（每月定期从缴存账户中扣划公积金还贷），借款人在办理贷款后应将“月还款额”与“月缴存额”调整一致，调整后的月缴存额不得高于管理中心规定的最高缴存额。
第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2016年印发的《石嘴山市个体工商户缴存及使用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2017年印发的《石嘴山市个体工商户、农民工、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准入和贷款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表：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开户信息表












附表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开户信息表
（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个人
基本
信息
	缴存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婚姻状况
	

	
	移动电话
	
	社会保险编号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本人或家
庭现住址
	
	户籍所在
地地址
	

	
	户籍类型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户籍所在地
	□外市县  □本市县

	职业
信息
	从业性质
	□个体工商户      □ 灵活就业人员

	
	从业年限
	
	收入申报
	本人每月收入               元。

	个人
账户
信息
	银行账号（储蓄存折或卡）
	

	
	开户银行全称
	

	个人
缴存
信息
	交款方式
	委托银行扣款
	在其他管理中心未开设公积金账户
	是

	
	缴存银行
	

	
	申报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
	

	
	申报月缴存额
	元（保留到元）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完全属实。保证提供的银行卡系本人名下储蓄卡。同意管理中心每月按本人申报的月缴存额委托缴存银行从储蓄卡中自动扣划；由于账户余额不足造成欠缴由本人负责，并同意不办理补缴手续。
承诺住房公积金贷款后，住房公积金继续连续缴存。否则，同意管理中心提前收回公积金贷款。
缴存人（签字）：    
             
 年    月    日
	
同意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首次汇缴为     年   月，每月缴存时间       。
个人公积金账号为        ，月缴存额       元。        
受理人：           复核人：
           

     （签章）
年    月    日

	所需资料：
1.个体工商户：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个体工商户）、上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台账或参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加盖社保部门印章）、银行储蓄卡；
2.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证、石嘴山市户口簿、上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台账或参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加盖社保部门印章）、银行储蓄卡；
3.缴存基数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还应提供近12个月“工资储蓄卡资金流水”。
备注：停缴住房公积金且无贷款的，应携带身份证及时办理账户封存手续，封存6个月后携带身份证办理销户提取手续；销户后不得再次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设立个人账户。


本表一式二份，经办单位、缴存人各一份。



